	浮梁县特大系列森林纵火案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
	　

	　
	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
	　

	　
	     2004年3月11日至4月14日，犯罪嫌疑人龚树平在江西省浮梁县银坞林场、王港乡墩口村委会、庄湾乡马墩口村山场先后纵火7次，毁林40多公顷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万余元，制造了浮梁县复县以来首起特大系列森林纵火案。11月11日，浮梁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判处龚树平无期徒刑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，这是该省首例因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，也是被判处刑罚最重的森林案件。
    3月10日至4月14日，浮梁县银坞林场、王港乡墩口村委会、庄湾乡马墩口村山场连续发生森林火灾，当地群众议论纷纷，社会影响极坏。浮梁县森林公安分局为侦破此案向县委县政府立下军令状，不破此案，决不收兵。经多方走访、侦查，终于4月14日12时将准备再次纵火的龚树平抓获，在历时半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龚树平又多次翻供，但在充分的证据面前，龚树平只能认罪伏法，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	

	
	
	


